
《天然氣事業法》§34   公用天然氣事業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調整之核定 

公用天然氣事業 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 經濟部 (能源署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然氣購入成本變動 備查 副知 §34 V 

依《天然氣事業法》§34 III 召開 
「天然氣價格計算方式審議會」 

審議會 
作成決議 

經濟部 
核定辦理 

§34 I 

§34 II 

申請調整天然氣 
售價及基本收費 

轉請經濟部核定 

資料是否齊
備或適當 

是 依規定補正相關資料 

否，函請事
業限期補正 


